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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

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自二○○八年
八月三十一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
(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)。  



聯合國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 

第四條  一般義務  

三、締約國應當在為實施本公約而擬訂和
施行立法和政策時以及在涉及殘疾人問題
的其他決策過程中，通過代表殘疾人的組
織，與殘疾人，包括殘疾兒童，密切協商，
使他們積極參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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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提高認識  

一、締約國承諾立即採取有效和適當的措
施，以便： 

(三) 提高對殘疾人的能力和貢獻的認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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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 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承認 
四、締約國應當確保，與行使法律權利能力
有關的一切措施，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
當和有效的防止濫用保障。這些保障應當確
保與行使法律權利能力有關的措施尊重本人
的權利、意願和選擇，無利益衝突和不當影
響，適應本人情況，適用時間盡可能短，並
定期由一個有資格、獨立、公正的當局或司
法機構復核。 提供的保障應當與這些措施影
響個人權益的程度相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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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  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  
本公約締約國確認所有殘疾人享有在社區中生活的平等
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的選擇，並應當採取有效和適當
的措施，以便利殘疾人充分享有這項權利以及充分融入
和參與社區，包括確保：  
(一) 殘疾人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選擇居所，
選擇在何處、與何人一起生活，不被迫在特定的居住安
排中生活；  
(二) 殘疾人獲得各種居家、住所和其他社區支助服務，
包括必要的個人援助，以便在社區生活和融入社區，避
免同社區隔絕或隔離；  
(三) 殘疾人可以在平等基礎上享用為公衆提供的社區
服務和設施，並確保這些服務和設施符合他們的需要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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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條  統計和數據收集  
一、 締約國承諾收集適當的信息，包括統計
和研究數據，以便制定和實施政策，落實本
公約。 
二、依照本條規定收集的信息應當酌情分組，
用於協助評估本公約規定的締約國義務的履
行情況，查明和清除殘疾人在行使其權利時
遇到的障礙。  
三、締約國應當負責傳播這些統計數據，確
保殘疾人和其他人可以使用這些統計數據。 



謝謝！ 


